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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應收賬款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2日的
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出售應收賬款。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就申港證券股權結構提供進一步資料。根據現有公開資料，以
及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於本公告日期，申港證券由：

(i) 茂宸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家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273））
直接持股12.17%；

(ii) 民眾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一家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碼：
279））間接持股12.17%；

(iii) 中國籍自然人趙長甲間接持股8.57%；及

(iv) 中國籍自然人毛振華間接持股 7.97%。

根據現有公開資料及經董事會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於本公告日期，
申港證券其餘各最終股東持股均少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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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已確認，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申港證券及
其最終實益擁有人過往或現時與本公司或其關連人士概無任何其他關係（正
式或非正式、業務或其他、隱含或明確）。

承董事會命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曾剛

聯席公司秘書

北京，中國
2020年12月 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位執行董事：國文清先生及張孟星先生；
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紀昌先生、余海龍先生、任旭東先生及吳嘉寧
先生；以及一位非執行董事：閻愛中先生。

* 僅供識別


